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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府行复〔2020〕1251号 

 

申请人：冯 XX。 

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80号。 

法定代表人：郭昊羽，职务：局长。 

第三人：胡 XX等天河区 XX路 XX一街 4号住宅楼业主。 

 

申请人冯 XX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0年 9月 16日作出的穗规划

资源建证〔2020〕496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向本府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本府依法予以受理，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496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申请人称：  

1.批前公示期间，低层住户已将个人反对意见网上递交，不

同意住户的集体反对意见函和个人反对意见函寄出挂号信到天河

区规划局，期间规划局没有将问题反馈给反对的住户，没有按照

增设电梯办法第十五条所要求的业主提出直接影响通风、采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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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规划局应当进行现场勘查；建筑设计违反通风、采光或

通行的相关技术标准的，应当要求加建方取得受影响业主的书面

同意意见或者修改建筑设计方案。 

2.一共有 5 户业主反对此方案加装电梯，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居委会组织召开协调会议，这个会议只有 2户反对的业主参加，

没有一半的业主参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低层业主坚决反对这

个方案，一直要求改变设计方案，而居委会出具意见证明，会议

结果情况说明没有经反对业主同意和确定就递交给上级部门审

批。 

3.规划局没有采纳我们反对方的意见，只采纳同意加装电梯

筹备组意见，只凭他们说我们提出的方案不切实际就批准了他们

的方案。 

4.该电梯的设计方案严重阻碍我们的日常正常出入，因电梯

设计将正常出入的大门堵住，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若本楼出

现火灾或其他灾害，抢救行动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及时顺利进

行，当灾难出现时我们因为出入大门加装电梯不能及时逃生，会

对我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按照这个方案加装电梯后，我们的

房屋通风和采光都被完全遮挡，空气不流通，更加阴暗潮湿，加

装电梯后强行改变了我们进出的路线和生活习惯，电梯运行的噪

音也影响我们的正常作息，造成我们财产的严重贬值，要求撤销

此方案，重新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案。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我局向第三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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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证﹝2020﹞4962号）的行政许可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程序合法。 

2019年 10月 10日，广州市天河区 XX路 XX一街 4号住宅楼

（以下简称“XX 一街 4 号”）业主代表胡 XX 等业主向我局申请

XX一街 4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审查，向我局提交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类立案申请表》、《案件数据信息表》、《建

筑设计方案图》、《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

装电梯同意书》、《承诺书》、燕塘社区居委会 2019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业

主协商大会的现场见证情况说明》、北京通程泛华建筑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出具的《天河区 XX路 XX一街 4号增设电梯

满足消防规范设计说明》、《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增设电梯

结构安全说明》等材料。我局以立案总序号﹝2019﹞34503 号受

理。经审查，XX 一街 4 号总有效户数为 54 户，其中同意增设电

梯的有 37户（均提交了身份证、房地产权证复印件），赞成户比

例为 69%；总建筑面积为 4457.65 平方米，赞成户的建筑面积为

3074.97 平方米，赞成比例为 68.98%，两项统计数据均超过三分

之二的比例，符合《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穗府办规

﹝2016﹞11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我局以《关于

送审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的复函》（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19﹞

13747 号）要求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期

为 2019年 12月 3日至 2019年 12月 22日。 

2020 年 9 月 3 日，胡 XX 等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



- 4 - 

业主向我局申请 XX 一街 4 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向我局提交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类立案申请表》、《案件

数据信息表》、《建筑设计方案图》、《授权委托书》、受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加装电梯同意书》、《承诺书》、批前公示现

场图片、燕塘社区居委会 2020 年 8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加建电梯协调情况说明》对双方沟通过

程予以见证、新中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出具的《消防

设计说明》、《房屋结构安全说明》等材料，我局以立案总序号

﹝2020﹞32434号受理。经我局审查，胡 XX等天河区 XX路 XX一

街 4 号业主提交的增设电梯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符合《广州市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的要求。我局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向

胡 XX 等业主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

〔2020〕4962 号）及其附件《建设工程审核书》,并进行了批后

公布。 

以上事实、程序和经过，有我局向贵府提交的《行政复议证

据清单》所列 1-11 号各组证据材料为证。我局在对第三人胡 XX

等 XX一街 4号业主申请增设电梯工程规划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审

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4962

号）的过程中，审慎、依法、合规，其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申

请（条件）符合相应法律法规及专业性管理规范和技术规程，申

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应予作出同意行政许可。 

二、我局向第三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

源建证﹝2020﹞4962号）的行政许可行为职权依据明确，法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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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确。 

我局是依法成立并被机构编制部门核定行使城乡建设规划行

政许可职权的行政机关，向第三人胡 XX 等 XX 一街 4 号业主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4962号）的

法律（适用）依据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四十条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同时，因既有住宅加建电梯属于新

生事物且涉及行政管理多部门多领域，为便利行政审批服务等操

作，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修订颁行《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办法》（穗府办规﹝2016﹞11号）及配套文件《广州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技术规程》），我局在具体审

批作业中主要按照该两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具体规定进行。以上

法律法规依据具体参见我局证据目录清单中列明的法律依据材

料。 

三、被答复人诉请撤销我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

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 

（一）通过广州市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业主申请

加装电梯过程中的多次内部沟通协商、批前公示征求意见、居委

会见证协商等程序，充分听取了被答复人的意见，保障了被答复

人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第三人在申请加装电梯过程中，与广州市天河区 XX 路 XX 一

街 4 号住宅楼居民及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反复沟通协商，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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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批前公示。我局收到公示反馈意见后，主动致电电梯申请业主，

要求其在第三方见证下与反馈意见业主进一步沟通协商，并在申

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提交协商情况说明。2020年 9月 3日，

胡 XX等 XX一街 4号业主再次向我局申请 XX一街 4号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向我局提交了燕塘社区居委会 2020

年 8 月 27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 一街 4号住宅楼加建电梯相

关事宜的情况说明》，显示在燕塘社区居委会的见证下，胡 XX

等业主多次与包括被答复人在内的异议业主进行沟通协商，102、

106房业主参加了 2020年 6月 10日现场协调会，103、201、406

房业主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未能参与当天的协调会。之后，居委会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 103 房业主，通过上门走访与电话联系与 201

房业主进行沟通，通过电话联系与 406 房业主联系。我局已广泛

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尊重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并主动指引

进行协商，保障了被答复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二）本案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未对被答复人主要使用房

间构成严重遮挡，符合《办法》和《技术规程》规定。  

根据《办法》第十五条，关于公示期间现场勘察及是否违反

通风、采光或通行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划的问题，我局工作人员

已于 2020年 9月 11日前往 XX一街 4号进行现场勘察，详见证据

材料。根据《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第 2.1条规定，

XX一街 4号的设计方案不对本交通单元内住宅或相邻住宅主要使

用房间（卧室或起居室窗户）造成严重遮挡，同时满足《广州市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第 2.2 条有关通行的规定，故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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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受影响业主的书面同意意见或修改设计方案。 

（三）申请加建电梯的业主赞成户和赞成户所占建筑面积的

比例均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第三人提交的申请资料符合《办法》

规定，我局依法应当予以批准。 

根据燕塘社区居委会 2019 年 7 月 27 日、2020 年 8 月 27 日

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业主

协商大会的现场见证情况说明》、《关于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加建电梯协调情况说明》，该方案已经全体业主协商，

且赞成户比例为 69%，赞成户的建筑面积比例为 68.98%，符合《办

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申请加装电梯业主代表提交的申请资料符合《办法》

要求，我局依法应当受理并核准。 

（四）北京通程泛华建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就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出具了《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增设电梯满

足消防规范设计说明》，本案增设电梯方案满足消防规范要求  

2019 年 10 月 10 日，胡 XX 等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

楼业主向我局申请XX一街4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提交了北京通程泛华建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出具

的《天河区 XX路 XX一街 4号增设电梯满足消防规范设计说明》、

《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增设电梯结构安全说明》。住宅楼共

9层,另设一层架空层，可从首层通过楼梯直接到达架空层。拟建

电梯位置现状为住宅楼天井，未占用原消防车道，加建电梯后，

剩余人行疏散通道宽度超过 1.5 米，符合要求。我局以《关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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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的复函》（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19﹞

13747号）要求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批前公示。 

2020 年 9 月 3 日，胡 XX 等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

业主向我局申请 XX 一街 4 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提交了新中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出具的《消防设

计说明》、《房屋结构安全说明》等材料，送审方案与批前公示

一致。根据《办法》及配套《技术规程》审理后，符合要求，故

核发行政许可。 

综上所述，我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

建证﹝2020﹞4962号）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法律适用正确，被答复人主张撤销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为撤销本

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依据，请复议机关查明事实、依法

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人未参加本案行政复议。 

本府查明： 

涉案住宅楼位于广州市天河区 XX路天河 XX 一街 4号，楼高

9层，设一层架空层，每层 6户，共 54户，总建筑面积约 4457.65

平方米。申请人冯 XX 是涉案住宅楼 102 房权属人。第三人胡 XX

等天河区 XX路 XX一街 4号住宅楼业主是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

496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设单位（个人）。 

2019年 10月 10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涉案住宅楼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提交了申请函、承诺书、加装

电梯同意书及同意送审方案签名表、业主房产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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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电梯委托书、委托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图纸、满足消防规

范设计说明、结构安全说明、现场照片等申请材料。2019 年 10

月 22日，被申请人作出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19﹞13747号《关

于送审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的复函》，要求第三人对送审方案

进行修改后按照规定进行批前公示。2019年 12月 3日至 2019年

12 月 22 日，涉案住宅楼申请加装电梯相关事宜在拟增设电梯的

工程现场和被申请人网站进行了批前公示。公示期间，被申请人

收到部分业主提交的反馈意见，主要涉及影响厨房、卫生间通风

采光、影响消防等问题。2020 年 6 月 10 日，燕塘社区居委会组

织涉案住宅楼加建电梯筹备组成员与提出异议业主召开协调会，

并出具《关于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住宅楼加建电梯协调情况

说明》。 

2020年 9月 3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涉案住宅楼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提交了申请函、授权委托书、专

有部分占该幢(单元）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文件及其同意所送审的建筑

设计方案的签名表、同意增设电梯业主身份证及房产证复印件、

图纸、公示照片、满足消防规范设计说明、房屋结构安全说明、

协商材料等材料，被申请人经审核后，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向第

三人核发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496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载明：建设单位（个人）为胡 XX等天河区 XX路 XX一街 4号住宅

楼业主，建设项目名称为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建设位置为广州

市天河区 XX 路 XX 一街 4 号，建设规模为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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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地上 9层，70平方米。附图及附件名称：一.附图 1份。二、

附件：《建设工程审核书》1 份。被申请人在网站进行了批后公

示。 

申请人不服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4962号《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

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申请人作为本市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负有向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下列事项由

业主共同决定：……（五）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

修资金；（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决定前款

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增设电梯办法》第五条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意向和建

筑设计方案应当听取拟增设电梯所在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业主的

意见，并应当经本单元或者本幢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拟占

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前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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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面积和业主人数的计算方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

和相关规定执行。分单元增设电梯不影响本幢其他单元房屋结构

安全的，本条第一款所指总面积和总人数按照增设电梯单元的房

屋独立计算。”本案中，第三人等业主在申请办理涉案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过程中，已取得涉案住宅楼 37 户有效书面同意意

见，同意业主部分建筑面积 3074.97 平方米，符合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的

规定。《增设电梯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应当经过业主协商。第十二条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申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资料：（一）申请书及立案

申请表。（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当提

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申请人为业主的，应当提交业主身份证明；接受委托代为提出申

请的，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三）具

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设计方案图纸一式两份

（含绘制在 1/500 现状地图上的总平面图、各楼层平面图、各向

立面图、剖面图）。（四）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说明和

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五）专有部分占该幢（单元）建筑物

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

的书面文件及其同意所送审的建筑设计方案的书面意见，并附有

同意增设电梯业主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复印件。（六）

申请人与相关业主进行协商的书面材料。（七）其他法定资料。”

第三人申请涉案楼宇增设电梯规划行政许可，已按《增设电梯办

法》的规定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相关资料，其提交的申请资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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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电梯办法》规定的许可条件，被申请人审查后作出行政许

可，颁发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符合上述规定。 

《增设电梯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一）申请人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提交申请资料。（二）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

审查建筑设计方案。（三）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组织批前公示。（四）批前公示结束后，国土规划行政管理

部门依法核发增设电梯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案属于未预

留电梯井的个案，第三人等业主向被申请人申请办理涉案《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按《增设电梯办法》的规定提交了相关资料，

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等业主提交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并作出相

关复函后，已在拟增设电梯的工程现场、网站同时进行批前公示，

批前公示结束后，第三人等业主在规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申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申请人受理后依法颁发许可证，并进行批后

公示。因此，被申请人颁发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程序

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申请人提出加装电梯工程影响通风、采光等问题。经查，

涉案电梯工程未对相关住宅主要使用房间（卧室或起居室）窗户

产生严重遮挡，满足《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2.1

的要求。根据《增设电梯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业主认为因

增设电梯侵犯其所有权和相邻权等民事权益而提出补偿等要求

的，由业主之间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调解委员会或

其他组织调解，或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加装电梯工程影响消防问题。根据《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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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申请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资料：……（四）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

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第三人已提交了结构

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颁发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4962号《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

法律正确。申请人请求撤销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理由不

成立，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颁发的穗规划

资源建证〔2020〕496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申请人麦达泉、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

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